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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的初始股东———全民

的股东权利一直被忽视，本文认为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明

晰化在于“还权于民”，并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全民治理。

国有制下的全民治理，比共同治理更广泛，因国有制下每个不

被剥夺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公民都是利益相关者。全体公

民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与国家（或其他主体）谈判及订立契约、

履行契约的行为能力，全民所有制下终极所有者与一级代理

人国家的关系不是一种契约关系。

一、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的明晰化：还权于民

1. 全民治理机制：产权舆论监督。在以私有产权为主体

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完善的直接监督和间接

监督机制。间接监督机制对企业代理人（经理层）的激励和约

束主要是通过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来发生作用的。

直接监督机制就是“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即私有企

业的股东（委托人）如果对企业代理人（经理层）的经营状况不

满，可以在股东大会上通过“用手投票”来改选不称职的经理

人员，或通过在股票市场上抛售股票来退出。直接监督和间接

监督机制是互为补充的，委托人之所以行使其直接监督权

（“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是因为间接监督机制（完善的竞

争性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为其提供了甄别代理人（经理

层）是否称职的依据，解雇不称职的经理人后可以及时找到合

适的替换人选。

而在我国，国有制的本质特征（国有资产不能在个人之间

进行分割和转让）决定了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即全民无法退

出，“用脚投票”机制不存在。国有制也决定了无法保证每个国

有企业初始委托人都拥有罢免不称职代理人（经理层）的相应

投票权，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不拥有

“用手投票”的权利，“用手投票”机制也不存在。全民所有制决

定了他们没有“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直接监督权力，但

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的身份决定了其具有监督国有资产和国

有企业代理人的权力。现实中肯定还存在另一种监督机制来

实现他们的监督权力，那就是舆论监督，他们关心国有资产和

监督国有企业代理人的权力就变成了另一种更为间接的监督

权力。我们这里所说的舆论监督与一般所说的舆论监督不同，

一般的舆论监督很宽泛，它包括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对食品安

全的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舆论监督等，而我们所说的产权

舆论监督是产权视角下的舆论监督，是与国有企业初始委托

人的初始产权相联系的，产权舆论监督是替代全民所有制所

缺乏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更为间接的监督，因为产

权舆论监督必须通过国有企业初始代理人（国家）才能发生作

用。这样，在私有制下委托人具有的直接监督变成了国有制下

的另一种间接监督，国有制下，社会提供给国有企业初始委托

人的是双重间接监督机制 。全民治理主要是指全民的产权舆

论监督。

2. 全民治理与会计信息产权。由于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

对称的存在，为了确保实现对代理方的监督和激励，委托方就

必须取得充分的信息，因为监督需要信息，而激励可以促使代

理方提供信息。企业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会计信息主要反映

一个企业特定时日的财务状况、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

净流量情况，因此可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这样，以财务

报告体系作为媒介传递的会计信息是衡量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和剩余控制权是否相匹配、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的关键变量，

而全民治理更是需要信息。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的明晰化

实际上就是对非上市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相应的披露，

把会计信息产权“还权于民”，还权于真正的股东（全民），在改

善“代理人治理”的基础上 ，增加全民治理。樊纲等（1994）认

为，在国有制关系中，任何一个个人既是所有者又是非所有者

的全民所有制必然导致“国家所有制”。契约论认为国家是公

民多重博弈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我国政府是代

表全民利益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用之于人民，接受人民的监

督。因此全民与国家的关系存在隐含的契约关系，是一种默认

契约，这种默认契约是国家合法性存在的基础，也是国有企业

会计信息产权“还权于民”的法理性基础。

二、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的监督动力：全民的异质性

国有制下的全民治理，是真正的股东至上主义治理，但它

比利益相关者治理更广泛，因国有制下每个不被剥夺政治权

利和民事权利的公民都是利益相关者，而不是仅限于利益相

关者所谓的有剩余索取权的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及员工、供

从会计信息产权谈国有企业全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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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为全民所有，提出了全民治理的概念，阐述了全民治理与国有企业会计信息

产权的关系，分析了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全民）的监督动力在于全民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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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和顾客、政府等。全民很抽象，但最实际，全民实实在在地

承担了相应的甚至超额的改革成本（财务结果），包括国有企

业的决策效率成本、历史遗留成本、政策性负担成本。俗话说

“国有企业吃财政，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吃财

政”实际上就是直接由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承担改革成本，

“吃银行”和“吃股市”则是由全民间接承担成本 。

主流经济学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研究中，隐含着的一个

共同的理论前提是，全民是同质的，在关心国有资产和监督代

理人上都具有“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行为”。在计划经济时代，

假定全民是同质的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因为在“消灭一切生

产资料私有制”和将一切物质资本和财务资本都归“公有”的

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代理人几乎没有机会主义行为的空

间，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也只能够享受平均分配主义下的等

级工资收入，因此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无须也无必要去监督

国有企业代理人。

然而，在合法承认个人人力资本产权 、承认个人利益和

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新制度环境下，继续假定全民是同质的，显

然不符合现实情况。我们假定“全民是非同质的”（当然我们不

排除全民在许多场合必须以整体出现，如全民是作为整体把

资产委托给国家经营的，全民是作为整体对国有企业的财务

结果进行承担的。整体与同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非同

质的或同质的众多个体都可以组成一个整体，整体既可以包

含同质的个体，也可以包含非同质的个体。全民是非同质的也

不表示全民中个体对国有资产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在国有制

下，任何全民中的个体对国有资产的权利是一致的、平等的，

全民的非同质主要表现在个体的行为意图、行为目的及行为

能力的不同上），并按个体的行为意图、行为目的及行为能力

的不同对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进行分类：淤一般性个体（N1）

对国有资产不关心。部分人有行为能力，部分人没有行为能

力。于责任导向的个体（N2）出于良心与责任感，较关心国家

资产，具有行为能力。盂利益导向的个体（N3）出于个体利益

目的，较关心国有资产，具有行为能力。榆利益和责任混合型

的个体（N4）从责任和利益出发，较关心国有资产，具有行为

能力。而且不同类别的个体权利是平等的，个体随着其责任、

知识能力、个人利益的变化可以在类与类之间转化。

N1类全民还可进一步细分为N11类全民、N12类全民和

N13类全民。N11类全民主观上对国有资产不感兴趣，但其有

关心国有资产的行为能力；N12类全民和N13类全民既无关心

国有资产的能力，主观上也不关心国有资产。全民关心国有资

产会给国有企业行政管理代理人带来监督压力、给国有企业

经营管理代理人带来经营压力，因而全民关心国有资产对各

级代理人也是一种监督。

我们把关心国有资产的行为能力定义为个体具有读书看

报能力，并能通过各种渠道来搜集关于国有资产的关键信息，

能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甄别、加工、解读，进而发出一些声音，

如发表一些关于国有资产管理好坏，“外部人”和“内部人”是

否尽职尽责，是否有偷懒或机会主义行为的评论 。

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N1类全民仍然适用

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分析结论，N1类全民对国有资产不

会采取任何产权舆论监督。N2类全民关心国有资产是出于一

种责任感，关心国有资产可以给他们带来某种精神效用（非物

质效用）。N3类全民关心国有资产是因为国有资产虽然不会

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物质效用（他们付出了关心国有资产的努

力，也无法索取、分割属于他们的那一份国有资产），但是会给

他们带来间接的个人利益或物质效用。如媒体人员经过调查、

研究，揭发和披露了许多重大的经济金融诈骗和金融违规事

件，他们关心国有资产努力的回报是间接的，全民给予他们回

报的方式是多购买他们发行的报刊、杂志或研究报告。N4类

全民包括一些研究人员、媒体人员、证券分析师等，他们关心

国有资产，既想出名，也想得到间接回报 。我们的分析表明，

N2类全民、N3类全民、N4类全民具有监督国有企业代理人的

动力 。

三、结论

国有企业治理失效的原因在于内部人控制或外部人控

制，“内部人”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次上的代理人，“外部

人”是国有企业行政管理层次上的代理人，因此可以说国有

企业治理失效的原因在于代理人制约机制失效。本文分析显

示，在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所有的国有企业初

始委托人在监督国有企业各级代理人上都具有“理智的冷漠

和搭便车行为”。“蓝田神话”的破灭既不是股东治理的结果，

也不是利益相关者治理的结果，而是全民治理的结果。银广夏

事件、东方电子事件，全民的产权舆论监督（全民治理）都发挥

了极大的作用。全民治理是防止内部人控制和外部人控制的

重要机制，也是遏制虚假会计信息和财务舞弊的根本机制。因

此，如何把非上市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给其初始委

托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改革要彻底和完善，全民治理必

不可少，只有将“代理人改革”和全民治理相结合才会事半功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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